附件4 

注册执业人员及管理人员加分标准

	序号
	加分

类型
	加分内容
	加分分值
	期限
	加分说明
	适用对象
	实施主体

	1
	通

报

表

扬
	国家级
	住房城乡建设部通报表扬
	30分
	1年
	从通报表扬文件印发之日起计算（市、区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对同一个人员的通报表扬加分仅限当月录入有效，每年度上限为12次）
	所有人员类别
	市级以上（含市级）的，由市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负责审核或登记；区级的，由各区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负责审核或登记

	
	
	省级
	省委、省政府通报表扬
	30分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通报表扬
	20分
	
	
	
	

	
	
	市级
区级
	市委、市政府通报表扬
	20分
	
	
	
	

	
	
	
	市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各区委、区政府通报表扬
	15分
	
	
	
	

	
	
	
	各区住房城乡建设部门通报表扬
	5分
	
	
	
	

	2
	担任

专家

工作

加分
	担任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专家工作的
	担任专家参加市、区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工作的，或受市、区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委托参加其他政府部门专家工作的，每次加1分
	1分
	1年
	从通报文件印发之日起计算，以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确认为准
	所有人员类别
	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组织的，由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登记；各区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组织的，由区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登记

	3
	参与

活动

加分


	由住房城乡建设部门组织的抢险救灾援建、公益活动
	参与住房城乡建设部门组织的抢险救灾援建、公益活动的，每次加1～5分；
作出重大贡献的，可由市住房城乡建设部门予以通报表扬加分。
	1～5分
	1年
	从通报文件印发之日起计算，以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确认为准
	
	


备注：

适用对象为“所有人员类别”，是指在平台已办理信息采集的注册执业人员及管理人员。


